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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护植物新品种是维护遗传资源多样性、推动农林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日本是亚洲最早用法律保护植物新

品种的国家，也是亚洲唯一一个经历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１９７８年文本转变为１９９１年文本的国家，对植物新
品种保护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悠久的历史。文中分析了日本植物新品种相关法律的发展历程，重点对比中日植物新品

种相关法律在保护对象、主要授权要件、权利的产生与保护期限、农民特权、品种登记制度和法律责任６个方面的区
别，总结日本在植物新品种相关法律中的优势与特色制度，最后立足我国国情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的不足提出

了完善建议，以期为我国农林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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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

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

定性并具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保护植物新品种，

能够进一步保护育种者利益、激发育种者的育种热

情，对知识产权发展和农林业科技创新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随着我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力度不断增

强，我国学界对植物新品种的专利化、是否加入《国

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以下简称 ＵＰＯＶ公约）
１９９１年文本内容的讨论也愈发激烈。因此，完善我
国植物新品种的相关法律，在国际知识产权战略推进

过程中应对其他国家对我国育种者即将产生的冲击

是我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０６；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２８；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３１。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博士后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龙江丝路带建设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策研究”（ＬＢＨ－Ｑ１６００６）。
第一作者：李汝敏，女，硕士研究生，从事林业知识产权研究，Ｅ－ｍａｉｌ：５９７０４６６５６＠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朱文玉，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知识产权法学及其教育教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３４０２５９２＠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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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日本植物新品种法律发展历程

植物新品种作为农林水产领域的知识财产，因对

日本农林业振兴与提升农林业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

作用而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日本
国民创造力大幅提升，政府开始意识到应当利用法律

来保护植物新品种，随后其通过制定相应法律、建立

品种登记制度等方式逐步加强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

早在 １９４７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农产种苗
法》，开始以法律的形式保护植物新品种；但这部法

律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保护时间太短、对植物新品

种的保护不够全面等［１］。１９５２年为应对外国企业尤
其是美国种业的进驻对日本本土种业产生的冲击，日

本政府又颁布了《主要农作物种子法》，以防止私有

企业对种子的垄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日本本土

种子的多样性［２］。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的生物技术
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为加强对育种者权利的保护，日

本政府于１９７５年修改了《特许法》第３２条，删除了
对化合物、微生物等申请专利的限制，首次以法律的

形式承认了化合物和微生物的可专利性［３］，为植物

新品种的进一步保护奠定了基础。此后，为了加入

ＵＰＯＶ１９７８和１９９１年文本，日本政府又分别于１９７８
年和１９９８年对《农产种苗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将
其正式更名为《种苗法》，并在旧的植物品种名称登

记制度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品种登记制度［１］，在促进

植物新品种育种与流通的同时，为植物新品种的登记

设置了统一的规范。此后该法又经历了多次修改，一

直延续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日本生物技术水平的进一步

提高，日本政府意识到《主要农作物种子法》已成为

民间企业加入种子行业的障碍，种子在公共机构的掌

控下难以继续应对社会对种子的多样化需求，甚至打

击了育种者的育种积极性，因此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
正式废除了该法［４］。至此，日本保护植物新品种的

主要法律仅为《种苗法》和《特许法》。

２　中日植物新品种法律比较分析

我国植物新品种法律体系主要由《植物新品种

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和《专利法》构成，日本

则是由《种苗法》和《特许法》构成，均为双轨制保护

模式，但二者之间却大有不同，接下来将对其进行详

细对比。

２１　保护对象
日本《种苗法》的保护对象是满足所定要件的

“农林水产植物”之个体，即为生产农、林、水产植物

而栽培的所有种子植物、羊齿类、苔藓类、多细胞藻类

以及其他政令规定的植物。而受科技程度以及加入

的ＵＰＯＶ１９７８年文本影响，我国《条例》所保护的对
象并未涉及全部植物，其保护对象主要分为农业和林

业２个部分，农业部分包括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等
１１批１９１个植物属种，林业部分包括林木、竹、木质
藤本等６批２０６个植物属种；我国《种子法》所保护
的对象则是被列入名录中的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

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

花等。在权利保护范围方面，日本《种苗法》所保护

的范围不仅包括植物本身，还包括植物整体或部分可

用于繁殖的部位，依赖性派生品种、收获材料以及收

获材料制成的加工品等，而我国《条例》和《种子法》

的权利范围则仅包括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和重复使

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生产的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另一方面，日本《特许法》规定的保护对象既包

括现实中培育的植物本身，也包括该植物品种的育种

方法、增殖方法等。而我国《专利法》第２５条第４款
规定，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但其生产方法

可以授予专利权。因此，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对象的范

围方面，日本《特许法》明显大于我国的《专利法》。

２２　主要授权要件
日本《种苗法》与我国的《条例》和《种子法》均

要求登记的植物品种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

定性以及适当的品种名称，但我国所规定的特异性与

对品种名称之要求与日本却存在较大差别：

１）特异性。《种苗法》所规定的特异性只要求登
记品种与国内或国外已公开的其他植物品种全部或

部分具有明显区别［５］。而《条例》和《种子法》要求登

记品种明显区别于提交申请之前的已知植物品种。

以《条例》农业部分为例，其第１６条解释：“……第１５
条所称‘已知的植物品种’，包括品种权申请初审合

格公告、通过品种审定或者已推广应用的品种”。可

见我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力度与日本仍然存在一

定差距。

２）适当的品种名称。《种苗法》第４条规定：（１）
１个申请品种只能有１个名称；（２）不能与正在申请
种苗的注册商标或其类似商品的注册商标相同；（３）
不能与申请品种的种苗或其类似商品相关服务的注

册商标相同；（４）不能令人对申请品种产生误解或与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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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品种混淆。《条例》与《种苗法》中的（１）和（４）
大致相同，但缺少禁止品种名称与注册商标、类似商

标及类似商品相关服务的注册商标相同的规定。我

国《种子法》也要求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进行登记，

且其名称需符合《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之要求，

该要求与日本《种苗法》之品种名称要求十分相似。

另外，日本《特许法》与我国《专利法》的主要授

权要件也十分不同：

１）新颖性。《特许法》与《专利法》都要求申请的
专利具有新颖性。《特许法》第２９条对新颖性要求
“……不能在国内外的刊物上有所记载，也不能使公众

在电信通信网络上有利用的可能……”。而《专利法》

第２２条规定：“新颖性，是指该发明不属于现有技术；
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

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

利文件中。”可见日本的新颖性要求程度更高。

２）创造性。《特许法》要求申请的植物专利同一
般发明一样，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专利法》亦然。

《特许法》将创造性描述为进步性，要求截至申请日，

该发明专利为非其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知识。

对于进步性，我国《种子法》第２５条对植物新品种保
护的定义中提到“……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改良

……”，该定义中的“改良”与《条例》的“开发”意义

大不相同［６］，“改良”不仅包含开发，还包含“优化”的

含义。由此可推定进步性与植物新品种并不矛盾，未

来也可以成为我国《专利法》中植物新品种专利的授

权条件。

３）实用性。《特许法》中的产业之可利用性的意
义与我国《专利法》要求的实用性相同，即要求申请

发明的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需能够制造或者使用，且

能够产生积极效果。但对于植物专利，前者只要求其

在产业上存在利用的可能性，不要求其经济价值的多

寡，一旦植物新品种具备产业上的可利用性，能够产

生经济价值，那么它就具备了获得专利法保护的条

件［７］。同样，如果一个品种植物在我国因净化环境

（积极效果）的特质被选择批量种植（制造使用）、交

易并产生经济价值，则其就应当具备我国《专利法》

中“实用性”之要求。

４）一致性（可重复性）。《特许法》第 ２条及第
２９条规定“发明应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技术思
想”“应当具备产业上的可利用性”，实质上提出了

“可重复性”这一概念。而《专利法》第２２条的创造

性要求发明具备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实用性要求

这一特点或者进步特征能够被制造或使用，实则也是

要求专利能够被重复生产、重复使用。对于植物，

《特许法》只要求其具备“重复的可能性”，即只要批

量生产的植物表现出来的特征“十分相似”即可。与

一般发明相比，即使同一育种技术培育出来的植物完

全相同的概率也略低，所以育种技术实则与植物一

样，并不能实现复制似的增长［８］。因此，我国既然能

够为育种技术颁发专利，那就不能以“一致性”或“可

重复性”来否认植物申请专利的可能性。

２３　权利的产生与保护期限
在日本，育种者可依《种苗法》进行品种登记并

取得育成者权，育成者权自登记之日起取得并存续

２５年，特定多年生植物延长为 ３０年，无延长机制。
而我国依《条例》和《种子法》登记授权后即取得的植

物新品种权，保护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藤本植物、林

木、果树和观赏树木为２０年，其他植物为１５年，同样
也无延长机制，但保护期限明显短于日本。

《特许法》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期限是自申请之

日起２０年，符合延长标准经申请最多可延长５年［９］。

如果我国《专利法》不限制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我

国对其保护时间则为自申请之日起 ２０年，无延长
机制。

２４　农民特权
育种者在依据相关法律登记获得授权后，可依法

对该品种享有相应权利，但也有权利效力的例外，如

农民特权。日本《种苗法》规定，农民自家增殖行为

等无需品种权人许可，而我国《条例》和《种子法》也

规定了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可以不向

品种权人申请授权。但日本《种苗法》近几次修改却

对农民特权进行了限制，包括确定取得农民身份的条

件、限制品种的使用范围及要求合法的品种来源、排

除营养繁殖性植物的农民特权等。

受ＵＰＯＶ１９９１年文本等国际条约的影响，日本
政府逐渐限制育种者的权利，重点突出种子作为遗传

资源的商业化特征，强调其私有财产属性。因此，现

今的农民特权不再被认作日本专利权保护之例外，我

国《专利法》中也未涉及农民特权内容。

２５　品种登记制度
日本依托《种苗法》建立了统一的品种登记制

度，其第３章也以“指定种苗”为名对指定种苗制度
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用以规范种苗的流通行为，经该

法授权的品种，其种子无需第２道门槛即可自由进入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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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日本的指定种苗制度与我国品种审定制度相

似，在保护农林业生产的同时，也弥补了《主要农作

物种子法》废除带来的空白。反观我国，《条例》第５
条规定，被授予品种权的植物的生产销售或推广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种子法律、法规的规定审定。以主要农

作物为例，我国《种子法》规定，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出

售、推广需经过品种审定制度审定，非主要农作物则

需要经过非主要农作物登记制度登记，品种权人获得

品种权并进行推广出售需经过２道不同的程序，不但
增加了育种者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还容易引起权利的

冲突，甚至可能因品种审定失败而打击育种者的积极

性。在这个方面，日本《特许法》和中国《专利法》并

无特别的登记制度。

２６　法律责任
对于侵权处罚，日本《种苗法》采用双罚制，单位

和侵权者所受罚金的标准与承担的刑事责任均在该

法中清晰体现。相比之下，我国《条例》的刑罚规定

则较为笼统，处罚力度不够大，缺乏对单位犯罪处罚

标准的制定，不仅难以对侵权者产生足够的警示效

果，还可能出现刑罚与《刑法》衔接不当的问题。我

国《种子法》对出售假冒和伪劣种子、影响种子市场

等与种子相关的违法行为，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处罚标

准，还引入了惩罚性赔偿机制。可见《种子法》较之

《条例》更加完备，与日本《种苗法》相比也各有优势。

日本《特许法》与《种苗法》相似，对单位犯罪和

个人犯罪都列出了详细的刑罚与罚金计算标准，虽然

近年来也有日本学者提议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但目

前《特许法》仍未加入惩罚性赔偿内容。我国现行的

《专利法》也未加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但２０１９年１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征求

意见》稿，已经提出了加大对侵权者的惩罚力度，引

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内容。该稿第１４条、第１８条规
定，侵权者要按照权利人受到的损失、侵权人获得利

益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倍数计算的数额１～５倍确定
赔偿数额，在难以计算赔偿数额的情况下由法官酌情

确定１０万～５００万元的赔偿额，进一步加强了对专
利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但相较于日本的《特许

法》，我国的《专利法》仍未明确个人或单位侵权需要

承担何种具体刑事责任，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３　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相关法律的建议

我国植物新品种的法律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立

法状态也由原来的被动转化为主动。在科学技术飞速

发展的今天，对遗传资源、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关系到一

个国家的农林业发展与兴衰，因此如何完善植物新品

种权保护、激励育种者的育种热情是我们应当思考的。

３１　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条例》作为一部专门用来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法

律，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

必须以完善《条例》为基础探寻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

展之路。

１）继续扩大《条例》保护的品种范围。我国农业
农村部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会定期增加受保护的植

物新品种。从外部看，我国尚未加入 ＵＰＯＶ１９９１年
文本，短期内也没有主动加入 ＵＰＯＶ１９９１年文本的
计划，故而短时间内不会因外部压力扩充《条例》的

品种保护范围，使《条例》保护范围直接同 ＵＰＯＶ
１９９１年文本一致。从内部看，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
育种者对自身权益保护的需求愈加迫切，所以我国

《条例》应当立足于内部需要，继续分阶段扩大品种

保护的范围，在增加保护种类的同时应根据我国国情

扩大品种权权利范围，做好应对未来加入ＵＰＯＶ１９９１
年文本的准备。

２）适当延长保护期限。日本《种苗法》对植物的
保护期限为一般植物 ２５年、特定植物 ３０年，高于
ＵＰＯＶ１９９１年文本的要求。我国《条例》的保护期限
为一般植物 １５年，藤本、林木、果树和观赏树木 ２０
年，虽然符合ＵＰＯＶ１９７８年文本的基本要求，但已然
不满足中国育种者的现实需求。因此，在修改《条

例》时，可适当延长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期限，加强

对育种者权利的保护，激发育种者的育种积极性。

３）限制农民特权。限制农民特权，并不意味着
侵害农民赖以生存的权利，而是严格限制农民获取特

权的条件，保护真正以其为生的农民利益。农民特权

是育种者权利的例外，无限制地扩大农民特权将必然

损害育种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条例》也可借

鉴日本的做法，通过增加限制农民特权的内容，明确

农民身份的条件，限制植物品种的使用范围，平衡农

民和育种者之间的利益。而那些与农民生存息息相

关、被视为主要农作物的植物完全可依据《种子法》

中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进行审定，再辅之以行

政手段加以调节，因此未来我国也无需在《专利法》

中赋予农民特权。

４）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我国《商标法》和《种
子法》已经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专利法》也提出

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草案，但《条例》并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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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低的处罚力度难以对侵权的个人或者法人起到有

效的警示作用，还可能导致更多的个人或法人因利益

诱惑铤而走险［１０］。因此，我国可将惩罚性赔偿制度

引入《条例》中，通过惩罚性赔偿和明晰的处罚制度

加强对育种者的保护。

５）建立统一的品种登记制度。我国可登记的植
物新品种分农业和林业２个部分，育种者在申请登记
时，需根据自己研发品种的类别分别向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交申请。在２０１５年我国重新修
订的《种子法》中又涉及到了品种审定、非主要农作

物的登记以及植物新品种登记内容，要求主要农作

物、主要林木、非主要农作物以及植物新品种的登记，

需要分别依据不同的实施细则、办法登记，提高了权

利人登记、维权的难度，也增加了侵权的风险，因此建

立统一的植物新品种注册标准就显得尤为必要。我

国应当依托国务院发展、利用新型生物科学技术，综

合《条例》农业和林业部分以及《种子法》，以《条例》

为载体建立统一的登记制度，简化程序并整合登记标

准，解决各种法规中登记不协调的问题，为我国植物

新品种的立法保护提供基础保障。

３２　删除《种子法》中的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内容
我国植物新品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数量较多，内

容较为分散。在《种子法》施行后，有学者提出我国

应依托该法建立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制度，通过其间

接提升植物新品种保护规则的立法层次，为今后单独

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法规提供缓冲的空间。但

《条例》与《种子法》之内容实际存在重复交叉甚至冲

突的情形，可能导致经《条例》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

品种因不具有进步性而不能成为《种子法》中的品种

保护对象，无法经审定或登记进行销售或者推广，产

生权利内容的冲突。因此，应删除《种子法》中植物

新品种权保护的相关内容，专法专用，仅用《条例》一

部法律专门规范植物新品种权。

３３　提升《条例》法律位阶
《种子法》第１条明确指出，其制定法律之主要目

的是为保护和合理利用种质资源，规范品种选育、种子

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等，虽涉及植物新品种保护内容，

但却并非专门为完善植物新品种法律而制定。而《条

例》只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稳定性和效力都相

对较低。所以我国的植物新品种法律体系还是应当立

足《条例》，提升其法律位阶，在其基础上统一对植物新

品种权进行保护。另外，现阶段《种子法》对我国种业

的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未来也可以分

阶段地将《种子法》融入《条例》，在《条例》中单设种子

章节，规制种子经营管理及品种审定等制度，为植物新

品种保护打造明朗、简洁的法律环境。

３４　将植物新品种逐步纳入《专利法》保护范围
通过前面对比，可确定植物新品种能够符合《专

利法》登记之要件，成为该法所保护的对象，当然这

种保护必须依托于成熟且完备的生物检测技术体

系［１１］。在技术尚未成熟之前，贸然将植物新品种加

入《专利法》将难以发挥其效用，甚至引发更多法律

问题。因此，在我国尚未形成独立且完备的生物监测

技术体系之前，可暂缓植物新品种加入《专利法》的

速度，将植物新品种保护内容阶段性地融入《专利

法》；在我国植物新品种正式成为《专利法》保护对象

之前，修订《条例》对其进行补充，确定侵权的刑罚，

加大处罚力度，实现对植物新品种的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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